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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、卫生健康委、残联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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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保障重度残

疾儿童少年受教育权益，完善残疾人教育保障体系，现就开展义

务教育阶段重度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工作，提出以下意见。 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以人为本

的教育理念，实施全纳教育，提高残疾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普及

水平，让重度残疾儿童少年能够平等地接受适合的教育，增强残

疾儿童少年的认知能力和生活适应能力，进一步推进残疾人教育

事业发展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（一）家庭自愿原则。尊重重度残疾儿童少年家庭意愿，在

自愿的基础上，送教学校与残疾儿童少年家庭平等协商，签订送

教上门协议书。 

（二）免费送教原则。送教上门属义务教育范畴，对接受送

教的家庭及个人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实行免费教育。 

（三）普特结合原则。普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相互配合，

共同负责辖区内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的送教工作。 

（四）医教结合原则。教育、卫健、民政和残联等部门紧密

协作，坚持科学康复训练与实施义务教育相结合，兼顾学习与康

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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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送教对象 

送教上门专指对重度残疾儿童少年进行上门教育的教学方

式。义务教育阶段送教上门的对象为符合当地入学条件，确实无

法到普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（特教班）接受教育，需要专人护

理，但基本具备接受教育能力，且愿意接受送教上门服务的义务

教育阶段 6—16周岁重度残疾儿童少年。 

四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摸底调查，确定对象。教育和残联部门要进一步完善

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与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态和

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系统的核查比对机制，于每年 3 月底前完

成数据比对。残联部门会同教育部门根据比对结果开展实名调查

和分类登记，逐一核实适龄未入学残疾儿童信息，于每年 4月底

前提交同级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。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根据

“一人一案”原则对未入学残疾儿童少年进行评估，提出入学安

置建议。对符合送教上门条件的，由教育部门深入学生家庭，征

求家长意愿，确定送教名单。 

（二）属地管理，明确责任。送教上门工作实行“属地管理，

责任到校，落实到人”的管理机制。各级教育、卫健、民政、残

联等部门要充分发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、特教学校、康复（医疗）

机构的作用，由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所在辖区的教育、卫生健康行

政主管部门统筹确定送教学校和实施“医教结合”的责任人员。

送教学校要把送教上门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和教学计划，选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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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心强、富有爱心、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高且具有丰富实践经

验的教师承担送教工作，及时为送教学生建立学籍。 

（三）定期送教，完善档案。负责送教上门的学校要会同康

复（医疗）机构确保送教时间落到实处，原则上每月送教不少于

2 次，每次 3个课时，每学年不少于 60课时。要按照“一人一

案”的要求，建立送教工作档案，档案资料主要包括学生基本情

况、学生评估资料、送教过程资料、个别化教育和康复方案、指

导记录手册等。每次送教结束后，送教人员要及时填写送教工作

情况记录表，存入教师和康复医生个人业务档案。 

（四）结合实际，方式多样。学校可根据送教对象的实际情

况，灵活选择送教方式。对居住较分散、离学校路途较远的送教

对象，可到其家庭开展送教服务；对送教对象相对集中的村（社

区）、康复机构、儿童福利机构，可设立送教点，开展集中送教

服务；对有条件的送教对象，可积极探索开展互联网远程送教服

务。 

（五）尊重差异，因人施教。送教人员应依据重度残疾儿童

少年的评估结果，尊重差异，结合实际，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，

选择适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，因人施教。教学内容可参照盲、

聋、培智三类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或教材进行选择，主要

包括残疾儿童身心康复、潜能开发、认知能力、语言能力、运动

协调能力、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培养训练等，并对家长

进行保健、康复常识培训和康复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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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加强指导，提升质量。各级教育部门要整合资源，加

强指导，统筹推进送教上门工作。各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要对送

教工作的规划、培训、咨询方面提供人员支持和业务指导，积极

探索“医教结合”实践；教研部门要组织开展特殊教育教研活动、

课题研究，积极探索提高送教上门质量的途径和方法；特殊教育

学校要充分发挥骨干带头作用，做好示范和引领；普通学校要发

挥主力军作用，“应送尽送”，共同推进特殊教育教学改革，提升

教学质量。 

五、条件保障 

（一）完善工作机制。各地要高度重视送教上门工作，建立

健全教育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卫健、民政、残联等部门

协调联动的联席会议制度，定期召开会议，及时研究和解决送教

工作中的师资、经费、康复训练和残疾少儿调查、诊断、评估等

问题。完善多部门统筹推进工作机制，加强合作，明确责任，共

同为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提供规范、有效的送教服务。教育部门负

责统筹协调并实施送教上门工作。卫健部门负责指导定点医疗机

构做好残疾儿童的筛查、诊断、鉴定工作，配合做好实施“医教

结合”所需的医疗技术支持和康复服务工作。残联部门负责未入

学适龄持证残疾儿童的排查、登记、统计工作。民政部门负责做

好送教到福利机构的配合组织实施工作。 

（二）落实工作经费。各地要全面贯彻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

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切实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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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11日印发 


